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批复》（吉证监许字［

２０１３

］

７

号），核准公司变更业

务范围，增加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公司将按照规定为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配备有关人员、 业务设施、信

息系统和经营场所，并在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取得换发的经营证券业务

许可证后，依法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财政厅的通知，为落实电解铝企业脱困

政策，省财政厅决定给予本公司补助资金

５１３６

万元。 该项补助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到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有关规定，该项政府补助资金计

入营业外收入科目，增加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３８５２

万元，对本期收益将产

生重要影响。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B013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东凌粮油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

：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１１

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

Ｃ１

座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州东

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公

司

、

本公司

指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凌粮油 指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东凌粮油有限售条件

Ａ

股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３

、

法人代表

：

陈重

４

、

注册资本

：

１．６

亿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７１９

６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８

、

经营期限

：

不定期

９

、

税务登记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７６８８７００５４

１０

、

主要股东

：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８％

）、

陕西蓝潼投资有限公司

（

３０％

）、

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

１３．７５％

）、

杭州永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

８．２５％

）

１１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１１

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

Ｃ１

座

，

１０００８９

１２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７２６６６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在本公司任职情

况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１

陈重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无

２

张宗友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

总经理 无

３

孙枝来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４

陈靖丰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５

张贵龙 男 中国 中国 无 独立董事 无

６

孙莉 女 中国 中国 无 独立董事 无

７

宋敏 女 中国 中国 无 独立董事 无

８

齐岩 男 中国 中国 无 督察长 无

９

王卫东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１０

徐端骞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四、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８％

的股权。 新华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９２％

的股

份。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主要股东为：陕西凯博鸿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２４．７９８５％

，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明罡 （持股

７０％

）； 北京江创瑞祥科贸有限公司持股

２４．７９８５％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国权（持股

８０％

）；大连旺正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２４．７９８５％

，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素英（持股

６３．６４％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且均不具备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能力，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故本公

司无实际控制人。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凌粮油股份的目的

本公司基于对东凌粮油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预测，以财务投资为目的，运用旗下管理

的某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资产，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东凌粮油

４４７８

万股股份。 本公司

作为委托资产管理人，对于上述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利，均由本公司依法行使。本公司旗下

管理的该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

本公司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再增持东凌粮油。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前（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持有东凌粮油的股份

５

，

５０８

，

８３８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东凌粮油

４４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后 ，占东凌粮油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８．８５０３％

。

二、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东凌粮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的认购合同的基本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甲方：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的数量、比例、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东凌粮油股份

４

，

４７８

万股

Ａ

股股份，占发行后东凌粮油总

股本的

１６．７８５４％

。

３

、转让价款及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权款为

５９１

，

９９１

，

６００

元，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协议签署时间

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签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号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发行东凌粮油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东凌粮油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共

９

项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东凌粮油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等共计

６

项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因资本市场形势较本次非公开发行原定价基准日发生较大变化，东凌

粮油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下跌幅度较大，按照原有发行底价发行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经东

凌粮油管理层认真研究，为保障资本战略的顺利实施，东凌粮油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

的议案》等共

４

项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东凌粮油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

的议案》等共

３

项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东凌粮油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６４

号）核准批文，核准东凌粮油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４７８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的程序

本公司已完成研究员提出投资建议，经公司专户管理部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参与东凌

粮油本次非公开发行。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所获得的股份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东凌粮油股份锁定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得转让。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东凌粮油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东凌粮油之间的其他

安排

本公司最近一年内与东凌粮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东凌粮油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前

６

个月内公司买卖东凌粮油股份情况如下：

月份 具体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下限 上限

２０１３０３

买入

５７９９５３ １２．７３ １３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卖出

３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２

２０１３０３１９

卖出

３９９９６ １２．８３ １２．８５

卖出合计

６９９９６ １２ １２．８５

２０１３０２

买入

２１１７８９２ １２．８ １３．３８

卖出

０

２０１３０１

买入

２８３９２８９ １２．５８ １３．７５

卖出

０

２０１２１２

买入

４１７００ １１．４８ １１．５

卖出

０

２０１２１１

买入

４８８５５ １１．４ １１．４７

２０１２１１０２

卖出

５８５６０ １２．４ １２．５４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卖出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４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卖出

３１２９５ １０．９５ １０．９７

卖出合计

１１８８５０ １１．８９ １２．５４

２０１２１０

买入

７００００ １２．６８ １３．０５

２０１２１００９

卖出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７

卖出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７

２０１２０９

买入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８ １２．９８

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卖出

２００００ １４．１２ １４．１３

卖出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４．１２ １４．１３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宜

本公司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容易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以及中国证监会

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陈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广州东凌粮油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合同》。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省广州市南沙区顷沙镇红安路

３

号

股票简称 东凌粮油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非公开发行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

，

５０８

，

８３８

（

股

）

持股比例

：

２．４８１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

５０

，

２８８

，

８３８

（

股

）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１８．８５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陈重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３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三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

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袁明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袁明先生

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见附

件一）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孙莉莉

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

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三、《关于设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确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以及建立对公司管理层绩效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参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第五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见附件一）各委

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袁明先生（董事长）

组成人员：袁明先生、孙莉莉女士、马昕先生、欧阳建国先生、钟廉先生；

２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潘玲曼女士（独立董事）

组成人员：潘玲曼女士、欧阳建国先生、袁明先生；

３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欧阳建国（独立董事）

组成人员： 欧阳建国先生、钟廉先生、袁明先生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钟廉先生（独立董事）

组成人员：钟廉先生、潘玲曼女士、袁明先生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袁明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继续聘任马昕先生、杨瑞良先生、叶欣先生、孙功宪先生、袁团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潘玉龙

先生、吴远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人

员简历见附件二）。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发对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事项表了独立意见， 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１

《关于聘任马昕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２

《关于聘任杨瑞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３

《关于聘任叶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４

《关于聘任孙功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５

《关于聘任袁团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６

《关于聘任潘玉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７

《关于聘任吴远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

意继续聘任叶欣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见附件二）。

叶欣先生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虹科技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９９２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２６６６

电子邮箱：

ｙｅｘｉｎ＠ｃｏｓｈｉｐ．ｃｏｍ

公司独立董事发对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事项表了独立意见， 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七、《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继续聘任李凯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

历见附件三）。

公司独立董事发对聘任公司财务总监事项表了独立意见， 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八、《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

同意继续聘任龚芸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简历见附件四）。

龚芸女士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虹科技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２５０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２６６６

电子邮箱：

ｇｏｎｇｙｕｎ＠ｃｏｓｈｉｐ．ｃｏｍ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九、《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

意聘任王祖珍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

历见附件五）。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及各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成员简历

袁 明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公司实际控制

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９

，

４２８

，

４７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２．０５％

。

１９８４

至

１９９３

年任安徽淮北发电

厂工程师。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０１

年任深圳市同洲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今任深圳市同洲软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任南通同洲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湖北同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袁明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

定》（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３１８

号）的通知并得到通报批评的处分，除前述处分之外袁明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莉莉女士，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中山大学国际税收专业硕

士。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９

年任黑龙江省工交管理学院讲师，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公务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任哈尔

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深圳市中汇智富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今任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 孙莉莉女士与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 昕先生，

１９７２

年生，中国籍，西安交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学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通信与电

子系统专业硕士，工程师、中级经济师。

１９９７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任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２

年任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５

年任深圳思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任深圳市同洲视讯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齐齐哈尔广电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任哈尔滨有线电视

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马昕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

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玲曼女士，女，

１９４９

年生，中国籍，硕士，高级会计师、高级管理咨询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７９

年任职于武汉市硚口区工业局，先后担任局长秘书、团委干部、理论教育干部；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先后任湖北印刷物资公司会计、财务科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任深圳市审计

局主任科员、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

长、深圳市永信会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深圳中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天华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所长、副主任会计师；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深圳分所副所长、副主任会计师。 现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潘玲曼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欧阳建国先生，

１９４７

年生，中国籍，党员，天津大学机械专业学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９

年到

１９９２

年任南

昌手表厂副厂长；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０７

年任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处长，于

２００７

年退休；现任深圳市企业技术创

新促进会会长、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欧阳建国先生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 廉先生，男，

１９６０

年生，中国籍，硕士研究生，曾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局高技术产业处

长。现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副总裁、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独

立董事。 钟廉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杨瑞良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法国籍，天津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学士、奥尔赛大学（

Ｏｒｓａ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电子技

术硕士、法国巴黎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

ＣＮＡＭ

）数字图像处理博士。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

Ｃａｎａｌ＋

技术

公司数字电视和多媒体部副总裁；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法国劳杰威（

Ｌｏｇｉｗａｙｓ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劳杰威（

Ｌｏｇｉｗａｙｓ

）（深圳）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公司海

外销售部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瑞良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无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情况，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 欣先生，

１９７５

年生，中国籍，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士、西安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民航西北管理局财务处会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清华控股集团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先后任公司投资与项目管理中心副总监、财经管理部副经理、北京办事处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北京捷易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北京同洲时代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湖北同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深圳市汇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任深圳科旭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总经理、常务董事。 叶欣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票，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功宪先生，

１９７３

年生，中国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专业硕士，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任深圳市泰科通信设备工程公司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主管、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深圳市迪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公

司总裁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东莞市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深圳市安技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孙功宪先生与公

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团柱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籍，陕西工学院无线电技术学士。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公司对外合作

部副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可靠性工程中心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视讯终

端产品线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至今任公司智能数字家庭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袁团柱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无在其他公司任职或

兼职情况，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玉龙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及河海大学计算机控制专

业硕士。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南京十四所南京洛普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

１９９４

至

１９９７

年任深圳海外装饰电

子开发公司研发部经理，

１９９７

至

２００１

年任深圳市同洲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院经理，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０２

年任公司研

发院经理，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３

年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并

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深圳市同洲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任深圳凯视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７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 潘玉

龙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无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

情况，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远亮先生，

１９５３

年生，中国籍，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文系学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任江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任江西省经贸委经济晚报社社长、总

编，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深圳市庐山大厦实业发展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

深圳市妇儿发展中心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深圳市东方银座集团副总裁。 吴远亮先生与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

股，无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情况，没有受

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三：公司财务总监简历

李凯军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籍，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深圳市南海益田置业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深圳市电明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公司财经管理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东莞市泰斗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李凯军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附件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龚芸女士，

１９７７

年生，中国籍，本科学士学位，武汉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 历任公司董秘办证券专员、

副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龚芸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

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无在

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情况，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五：公司审计部经理简历

王祖珍女士，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籍，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师，

ＦＣＰＡ

（美国注册法务会计师）、

ＣＩＡ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ＣＥＲＭ

（注册企业风险管理师）。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香港隆辉（中国）

集团公司计划部从事计划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广东中山爱多电器有限公司会计，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王祖珍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

无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情况，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四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

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刘一平先生主持会议。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参

加表决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监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刘一平先

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见

附件）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附件：刘一平先生个人简历

刘一平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籍，硕士。

１９９６

年至今在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工作，曾任

投资业务二部副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研发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任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监事会召集人。 刘一平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持有公司

５

，

０００

股，没有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２２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３７％

。 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总经理李洪生先生主持

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现场

见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公告的形

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张桂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冷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董事情况介绍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崔军、谢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星辰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三）本次会议提案；

（四）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股票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星期四）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总经理李洪生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１１

人，实到

１０

人，董事杨军因公无法出

席，委托董事嵇元弘参加会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李叶文、杜文军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以

１１

票同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桂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桂泉先生。

选举冷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调整如下：

主任： 张桂泉

委员： 冷 平 杨 军 李洪生 叶见青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６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３

、本次会议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计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７４．９１％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家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

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３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梁社增先生及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

案。

７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９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１０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１１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独立董事郑丽惠女士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独立董

事年度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３

、法律意见书。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的通知，称其已将所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票收益权进行转让并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兴业集团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签署了

《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及《股票收益权回购合同》，约定兴业集团将所持有的

１

，

８８５

万股公司股票的股票收益权转让予五矿信托， 兴业集团应当在股票收

益权转让满

１２

个月回购该股票收益权，该回购是强制性的。

上述股票收益权指股票的所有收益权， 即除投票权以外的一切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获得下列股票的全部处置收入以及分红、 送股的全部处置收入、

认购权证、认沽权证以及孳息等衍生权益等权利：

（

１

）股票在任何情形下的全部的出售收入；

（

２

）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等而形成的派生股权在任何情形

下的卖出收入；

（

３

）转让方因持有股票而取得的股息红利等；

（

４

）股票产生的其他任何收入。

该等股票收益权不包含股票对应的公司事务参与权与投票权。

二、为担保兴业集团在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及《股票收益权回购

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兴业集团与五矿信托签署了《股票质押合同》，兴业集

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８８５

万股股票质押给五矿信托。 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至兴业集团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 兴业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１４４

，

５９８

，

６９９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３．０２％

，其中已质押股份

１０５

，

０１１

，

４９７

股，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７２．６２％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９８％

。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思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１９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１２％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再次核查，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再次确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到

目前为止且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

包括涉及公司实际控制权及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重大资产重组、置换等重

大事项。

５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再次确认：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它任何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

．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亏损约

１６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万元，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实际业绩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被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收到潜在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电

话通知，因其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

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正，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东热）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